
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

114 年 8 月 29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

一、請假手續： 

   （一）請假時，填寫請假單(乙式兩聯)，經家長及導師簽章後，將假單送至生教組核章，生教組 

         撕下第二聯登載，假單第一聯交還給學生存查。 

   （二）請假方式亦可由學生家長以新北校園通 APP 辦理。 

   （三）學生請假一日以內者，由導師核准，生輔組核備，二日至三日由生教組核准，一週以內者 

         由學務主任核准，一週以上者由學務處轉呈校長核准，非有特殊事故，不得請假。 

   （四）銷假：請假後返校三日內須完成銷假手續，逾期以曠課論。 

   （五）學生未依規定手續請假(含逾時請假)予以曠課論，逾三日補請假依情節輕重採取適當之輔 

         導管教措施(書面自省)促其改善。 

   （六）若遇特殊狀況時，得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以電話向導師報備請假，返校後再行銷假。 

二、臨時外出： 

    學生在校時間若因特殊事故無法繼續上課時，應至學務處生教組領取臨時外出單由任課老師及 

    導師聯絡家長並同意，交由生教組核定後始得離校(如需進行初步醫療檢查請先行至健康中 

    心)，事後依規定辦理銷假。 

三、請假類別分為「事假」、「病假」、「公假」、「喪假」、「生理假」、「產前假」、「娩假」、「流產假」、 

    「身心調適假」及「原住民學生參加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」，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  （一）事假：事假應事先完成請假手續，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(可參閱第五點附圖中右半邊的文 

         字說明或載明學生姓名之機票、住宿紀錄等)。 

   （二）病假：病假二日以上者須取得公(私)立醫療院所收據、藥袋或醫師證明。 

   （三）公假：符合下列之規定予與公假：代表學校或政府參加各種比賽及政府規定之考試集會或 

         辦理學校班級社團等公務，並請檢附相關證明。 

   （四）喪假：直(旁)系血親死亡及有相關證明文件(如訃聞)方可辦理。 

   （五）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相關休假規定，女性生理假每月以一日為原則(每月份擇一日期， 

         不得分請)，如有特殊身體不適症狀，欲申請續假，則須經醫院開立證明始准假。 

   （六）產前假：懷孕分娩前得請產前假八日，得分次申請。 

   （七）娩假：分娩後得請四十二日分娩假。 

   （八）流產假： 

         1.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，得請流產假四十二日。 

         2.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週流產者，得請流產假二十一日。 

         3.懷孕未滿十二週流產者，得請流產假十四日。 

   （九）身心調適假每次以半日為單位請假，每學期至多請三日。(僅高中部設有身心調適假) 

   （十）原住民學生參加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，每年以一次為原則，並核予公假登記。 

四、考試請假部分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 

 

 



五、紙本請假單格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